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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结论：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章程》和《领用合约》，
浦发并没有权利向客户索要消费凭证。 1、银行索要的消费凭证是什么？ 银行对用
户的用卡行为有质疑，让提供消费凭证，一般要两种：一是消费发票，二是消费刷
卡的POS签购单。 2、要用户单方面提供消费凭证是否有法律或合同依据？
答案是没有。 不管是从个人账户管理、反洗钱，还是从银行自身的章程、领用合约
看，都没有任何依据。
质疑用户用户行为有套现嫌疑，或者有洗钱嫌疑，即使要查，也要先查刷卡商户。 
第一，“孤证”不能定案，当然也无法洗清嫌疑（疑罪从无）。不管是涉嫌套现还
是反洗钱，单一方面是无法自证清白的，这应该是最最基本的法律常识。 第二，浦
发银行在信用卡章程中，银行权利项，没有——要求客户留存消费凭证的合同约定
。 第三，浦发银行在信用卡章程中，持卡人义务项，没有——留存消费凭证备查
的合同约定。 3、银行向用户索要什么才是合理的？
银行如果事前约定好：消费后必须保留签购单，那让提供签购单才合理。 如果事前
无约定，或者小额免密、扫码付等不存在签购单的情况，银行要啥都不合理。
关于要发票这种行为，纯属无稽之谈，银行没有权利向用户索要发票。
第一银行确实没有这个权利。
第二对于不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消费后要不要发票是个人权益而不是义务。
此外，发票是财务核算凭证，并不能作为“真实”的收付款凭证。
4、附银行权利和持卡人义务 第三十四条 本行的权利： （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有权向有关方面查询并审查申请人的资信状况，有权索取、留存和使用申
请人的个人资料，同时有权向征信机构提供持卡人的资信状况。 （二）对持卡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归还欠款的，本行有权催收、依法追索并停止持卡人信用卡之使用。 
（三）对不遵守有关法规、本章程、领用合约等规定的持卡人，本行有权取消其持
卡人资格并停止持卡人信用卡之使用。 （四）对由于持卡人违背章程有关条款给发
卡行造成损失的，本行有权申请法律保护并依法追究持卡人的法律责任。 （五）保
留信用卡所有权即保留赋予持卡人用卡或取消持卡人用卡的权利，保留追回全部欠
款（包括因催收或追索产生的费用）的权利。 （六）本行有权对持卡人收取一定的
费用并计入其账户。《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相关费用标准将在领用合约中
与持卡人另行约定。 （七）章程及领用合约中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七条
持卡人（包括主卡持卡人及附属卡持卡人）的义务： （一）主卡持卡人应承担其信
用卡项下包括主卡及附属卡发生的全部债务责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附属卡
持卡人应依据约定向本行承担连带责任。主卡及附属卡卡号的变更在任何情况下均
不改变债务责任的承担。 （二）申请时应向本行提供真实、有效的资料。 （三）
如迁往异地、工作变动、通讯地址及电话变更、单位名称变更等，应及时与本行联
系办理资料变更手续。否则, 本行将不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损失。 （四）应对自己的
信用卡账户情况、交易服务密码、卡面信息、动态验证码和客户服务热线语音服务
密码承担保密责任，应妥善保管好自己持有的信用卡,若因自己泄露敏感信息、信用
卡保管或使用不善等原因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五）应按照领用合约
的规定，按时偿还费用、利息、取现款、消费款等；不得以商户纠纷或与其它第三

                                    1 / 2



一秒通1MT.CN
浦发银行有没有权利向持卡人索要信用卡消费凭

方的纠纷等为由拒绝支付所欠本行款项。 （六）
若在到期还款日前未向本行提出有关对账单的异议，则视同其已认可全部交易。 （
七）在境外使用本信用卡，应限于服务贸易项下支付，不得用于资本项下投资及贸
易支付，也不得用于国家法律所禁止的非法交易和行为。若发生此类交易,
持卡人应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同时，仍有义务偿还所有欠款。
（八）遵守本章程（包括其任何修改和变更）和领用合约的规定。
5、关于领用合约里涉及让留存消费凭证的条款 乙方可在甲方核定的取现额度内使
用信用卡预借现金功能，在境内外预借现金须执行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有关规定。
预借现金交易不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应支付自甲方记账日起按规定利率计付的利
息，同时按照收费标准支付手续费。乙方承诺预借现金所得资金不用于投资股市、
期市或任何其他股本权益性投资，不从事非法活动。乙方须保留与预借现金用途相
符合的交易凭证、合同或发票，并有义务根据甲方要求随时提供上述证明材料。 关
于领用合约，其实我一直比较纳闷，银行信用卡开卡的时候，会让用户填写领用合
约，但至今我没有看到一家银行会一式两份。
大概可以理解为单方面留存合同是银行的特殊权利么？
本文抛砖引玉作为探讨，期待专业人士针对这个问题挖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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